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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Ｑ＆Ａ 

 

2026 年 4 月 

公益財團法人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Q1：本獎學金的申請對象為何？ 

 

A1：對象為台灣籍大學生、碩士班以及博士班在學學生。 

    申請者目前所就讀的大學須和日本的交換大學簽訂有學生交流相關協議。 

     請注意，本獎學金主要是人文・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經營學﹑法學﹑歷史學﹑文學等) 專 

攻領域之大學、碩士、博士課程在學學生，已著手以日本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日本政治・外交・經濟政

策等國際問題・經濟．經營．法律・歷史等研究)相關計畫；於自然科學(理工科學、農學、醫學等)專攻

領域之大學、碩士、博士課程在學學生，已著手以日本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亦或是目前正與日本的大

學等研究機關進行共同研究者為申請對象。 

     此外也可參考本協會為碩博士生所設立的「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留學生(碩・博士留學生)」獎學金。 

 

Q2：與 2025 年以前的本獎學金有何不同之處？ 

 

A2：自 2026年度起改為一年進行兩次招募。過去僅限9月至隔年 3月進行交換留學者為申請對象，2026

年第二期本獎學金是以 2026年 9月至 2027年 3月期間內進入日本各學校開始交換留學者。 

    申請時程預計分別約為第一期 10月，第二期為翌年 4月，相關訊息請參照本協會公告。(視該年度

計畫，亦有滾動式修正之可能性。) 

 

Q3：需要具備日文能力嗎？ 

 

A3：申請本獎學金，不需具備日文能力。但是申請書有些部份必須以日文或英文填寫。另部分交換大學 

  對於交換生語言能力有所規定，相關事項請自行向交換大學確認。   

 

Q4：若是自行到日本各大學留學者，可以提出申請嗎？ 

 

A4：不可以。自行赴日申請學校入學者不可申請本獎學金。 

    本獎學金申請對象僅限於依據學校(系所)間所簽訂之交換學生相關協議，前往日本短期交換的留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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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以交換留學生的身分，赴日本交換留學一年，可以提出申請嗎？ 

 

A5：留學期間三個月以上不滿一年者，皆可申請。 

    本獎學金的支領期間，以日方交換學校的入學許可日起算，不可選擇支領開始時間。 

 

Q6：學籍在台灣，但人目前正在外國交換留學中，可以申請嗎？ 

 

A6：不可以。2025年 9月 1日起，在台灣各大學院校有學籍且持續六個月以上居住在台灣者才符合申請 

  條件。因此目前正在海外留學者無法申請。必須結束海外留學回台後，符合上述條件者才可申請。 

 

Q7：已經取得教育部獎學金預定前往日本留學者，可以再請領本項獎學金嗎？ 

 

A7：不可以。本獎學金簡章「3．申請者之資格和條件(7)」明確規定，不得重覆領取其他政府單位﹑機 

  關團體所提供的任何獎學金(包括日本﹑台灣)。但「註 3」的補助若為機票費用(台幣三萬元内之交通 

  費)則不包含在重複領取的範圍內。 

 

Q8：簡章「4. 各大學的推薦人數」規定「各校可依據毎份學生交換協議，推薦 5名」的人數限 

  制。但學校﹑系所間簽訂有多份協議時，(如就讀學校和日本校方簽訂有交流協議，系所間也 

  簽訂有交流協議)這種情況下，同一學校可以同時推薦多名學生嗎？ 

   

A8：可以。學校間﹑系所間有各種型態的交流協議，毎份協議都可推薦。但，毎一份協議只能推薦一般 

  5名學生。教授間的學術交流協議則不予承認。 

 

Q9：簡章「8. 獎學金支領期間」規定「從留學開始日起，最長可支領一年。」是否有無法取 

  得一年的情況發生？支領期間結束後，可再繼續提出申請嗎？ 

   

A9：本獎學金只有合格和不合格兩種，不會發生類似申請一年卻只能領到三個月獎學金的情形。支領期 

   間為日方交換大學正式課程的開始月份算起，直至課程結束當月份。所提出的申請期間若包含課程結 

   束後之月份，該段期間則無法支領。 

    另，若曾為本獎學金合格者，需於前次交換留學回台後滿一年以上才能再次申請。 

 

Q10：關於成績證明，是否只要提出用以計算「成績評價係數」之該一學年度成績即可? 

 

A10：不可以。請依照簡章「10. 申請所需資料和申請方法(1)」之規定準備成績證明，若成績證明未依規 

   定準備，會被視為資料不齊喪失申請資格。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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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獎學金，主要是以前一學年度(如二年級生以一年級全學年)的成績來計算「成績評價係數」； 

   但若為碩士一年級者，請用大四整學年成績計算；曾留級或延畢者，則用畢業前二年之成績來計算。 

     「成績評價係數」計算常有錯誤及計算不實等情形發生，此錯誤將影響本協會審核，請各校承辦單 

   位務必確認後再提出申請。 

 

Q11：「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是否可視為已取得入學許可之文件嗎? 

 

A11：不可以。一定要有日本交換大學或系所發行的入學許可書等。教授個人同意書或電子郵件等一概 

   不受理。請特別留意。  

 

Q12：申請書内的「專業證照」，該如何填寫? 

 

A12：請填寫已取得的證照或資格(例如：日語能力試驗、TOEIC等)，並附上該證照或資格證明之影本。

未附上影本者視為未取得該資格。 

 

Q13：「專攻類別欄」，該如何填寫? 

 

A13：請依赴日交換大學所選擇的科系圈選選專攻類別。若無適當者，請選擇最相近類別填寫，若無相 

   近類別時，則選擇「其他」並自行填寫專攻内容名稱。 

 

Q14：簡章規定，申請資料備齊後，由校方統一向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提出。請問應該 

  由學校的哪一個單位來負責此項工作呢? 

  

A14：毎所學校承辦獎學金的單位不盡相同，請依各校實際業務狀況自行判斷。並請承辦單位作為本獎 

   學金和學生的聯絡窗口。 

 

Q15：希望前往的大學將「領有獎學金」列為准予入學之條件。另一方面，本獎學金的簡章「3.  

  申請者之資格和條件」則規定「已為日方大學所承認之交換留學生」。該如何處理? 

 

A15：1. 當學校交換生甄選放榜比本協會獎學金放榜早時 

     可透過台灣就讀學校告知日方交換大學，説明已提出申請本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等候審核 

   結果中。但也請各位了解並告知日本交換大學，申請並不代表一定會合格。 

本獎學金最多只能支領一年。 

    

      2. 當本獎學金放榜比學校交換學生甄選放榜早時 

     本獎學金合格者，待校内放榜確定可以取得交換學生資格赴日留學後，應儘速將入學許可書(或受 

   入證明等)影本寄至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請注意，若無法於指定提交日前提交至本協會者 

   務必先行聯絡本協會，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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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充說明 

申請時若尚未取得入學許可書時仍可申請本獎學金，且不會影響書面審核成績。但日後一旦取得 

   入學許可書，請立刻提交給本協會。 

 

Q16：合格者會於何時發表?以何種方式發表，會收到合格通知嗎? 

 

A16：本協會將於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編號」。合格發表則於本協會台北事務所網站公布合格者「申 

   請編號」之外，也同時寄送「學生合格與否名單」至推薦學校並核發合格通知給合格者，不合格者將

不另行通知。合格與否請申請者自行上本協會官網確認。 

 

Q17：正式合格後，需要辦理何種手續?結束交換留學後需繳交什麼資料嗎? 

 

A17：赴日交換大學所需手續，請依照學校方面指示辦理留學等相關手續。 

     另外關於本獎學金之支領手續，本協會於合格發表後會寄發「注意事項」、「切結書」以及「合格 

   通知」 給合格者。合格者收到資料時務必仔細閱讀內容，並請合格者及家長於「切結書」簽名蓋章 

   後，於規定期限內將「切結書」以及日方交換大學核發的「入學許可書」寄回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 

   文化部。 

     本協會所寄發之「合格通知」請合格者妥善保管。倘若遺失，本協會不再補發。 

 

     支領本獎學金者結束留學回台後需繳交資料如下： 

① 回台三個月內，需繳交「留學狀況報告書(表格 5)」以及系所主任的評語(無制式格式)給台灣就讀 

     學校負責獎學金之相關單位。 

     ※校方在收到學生所提出的報告書後，請函送郵寄至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 

     ② 大學/碩士/畢業課程畢業時，請自行繳交畢業證書影本以及碩士/博士畢業論文。 

   

 


